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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辖区修造船舶试航水域划定通
航安全评审会会议纪要
为认真贯彻落实浙江海事局《关于加强修造船舶试航活动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的要求，进一步规范辖区修造船舶试航活动，更好地实施有效监管和提供优质服务。2009月1月13日，台州海事局在椒江组织召开了台州辖区修造船舶试航水域划定通航安全评审会，参加会议的有台州市港航管理局、台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台州航海学会、台州兴航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和特邀资深航海专家14人（名单附后）。与会代表和专家听取了台州兴航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就有关试航水域划定的情况介绍，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达成共识意见如下:

一、近年来，台州造船工业发展迅猛，目前辖区共有修造船厂约80家，另有30余家正在筹建中，08年建造各类沿海船舶约400余艘，载重吨360多万吨。海上试航作为新船交付前的重要环节，由于没有确定的试航水域，越来越多的新建大型船舶在进出港航路、锚地水域试航，严重影响了辖区水域的通航环境，妨碍了船舶的正常通航秩序，给船舶航行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对此，很有必要对试航水域予以划定并明确，从而规范试航活动，确保辖区水域船舶航行安全。

二、会议进一步强调，船舶所有人作为试航活动的责任主体，试航时需按规定向辖区海事部门报备，办理船舶临时国籍证书后，按现划定的水域进行试航活动，并按规定向海事部门申请发布航行警告。台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充分利用AIS等设备对试航船舶做好动态跟踪监管工作。        

三、为使划定的船舶试航水域更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对现划定水域先作试行。局属各海事处、辖区各船检机构和修造船企业对船舶现划定的试航水域活动使用情况及时向台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反馈（联系人：张文敏，电话：88311675），台州海事局将适时进行评估调整。

四、根据台州辖区试航船舶的实际情况，暂划定以下五处水域范围作为沿海船舶试航水域。
一号试航水域：
A：28º38'00″N/121º56′14″E，B：28º38'00″N/121º58'30″E

C：28º33'00″N/121º57'25″E，D：28º33'00″N/121º53'06″E
位于百夹山以东、蛇山岛以北水域，在东航路与西航路之间。特点：该水域相对开阔，有一定掩护条件，海图水深12-13米之间，避开进出海门港区的船舶航线，适宜于船舶测速、旋回圈、主机等测试项目。

二号试航水域：
A：28º45'00″N/122º08'00″E，B：28º45'00″N/122º20'00″E

C：28º35'00″N/122º20'00″E，D：28º35'00″N/122º08'00″E
位于东矶岛以东、台州与宁波辖区分界线（纬度28º45'）以南水域，浙江沿海东航路东侧。特点：该水域开阔，水深较深，海图水深22～47米，适宜椒江、三门新建较大型船舶测速、旋回圈、主机、锚泊等测试项目。

三号试航水域：

A：28º19'00″N/122º00'00″E，B：28º19'00″N/122º10'00″E

C：28º07'00″N/122º00'00″E，D：28º07'00″N/121º50'00″E
位于大陈岛东南海域。特点：该水域较为开阔，水深较深，海图水深25-42米之间，适宜于温岭辖区船厂、玉环大麦屿水域新建较大型船舶测速、旋回圈、主机、锚泊等测试项目。

四号试航水域：

以28º30'00″N/122º36'00″E点为圆心，3海里为半径水域。

位于大陈岛以东水域，我国南北主通道外航路东侧，二根国际海底电缆之间。特点：海图水深67米左右，该水域开阔，水深较深，适宜于出口船对水深要求较深的锚泊试验。

五号试航水域：

A：28º23'00″N/121º49'42″E，B：28º23'00″N/121º54'46″E

C：28º18'00″N/121º48'40″E，D：28º18'00″N/121º47'22″E。

位于下屿灯桩、莲子礁灯桩西南水域，在东航路与西航路之间。特点：该水域相对开阔，有一定掩护条件，水深适中，海图水深12-16米之间，适宜温岭辖区船厂、玉环大麦屿水域新建船舶测速、旋回圈、主机等测试项目的试航要求。

附件：1、台州辖区试航水域划定示意图

      2、试航水域划定通航安全评审会签到表

二○○九年一月十九日        
主题词：通航  安全  会议  纪要
───────────────────────────────────────────

  主送：局属各海事处、局机关相关处室，台州辖区各船检机构、各修造船厂
抄送：浙江海事局，台州市港航局、台州市海洋与渔业局、

台州航海学会
───────────────────────────────────────────

  台州海事局办公室                 2009年1月19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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